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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C25 版）
本承诺人将遵守上述承诺，若本承诺人违反上述承诺的，本承诺人转让首

发前股份的所获收益将归发行人所有。 未向发行人足额缴纳减持收益之前，发
行人有权暂扣应向本承诺人支付的报酬和本承诺人应得的现金分红， 同时本
承诺人不得转让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直至本承诺人将因违反承诺所产生的收
益足额交付发行人为止。 ”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副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王跃军承诺：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和离职后 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本承诺人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2）自锁定期届满之日起两年内，若本承诺人通过任何途径或手段减持首

发前股份，则减持价格应不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发行人上
市后 6 个月内如果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承诺人间接持有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
延长至少 6 个月， 不因本承诺人在发行人所任职务变更或离职等原因而放弃
履行本项承诺；若发行人在 6 个月期间内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收盘价格指发行人股票经调整后的价格。

（3）本承诺人担任高级管理人员期间及任期届满后 6 个月内，每年转让股
份数不超过本承诺人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
让本承诺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4）本承诺人自所持首发前股份限售期满之日起 4 年内，每年转让的首发
前股份不超过上市时间接所持首发前股份总数的 25%。

本承诺人减持股份依照《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
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则的规定，按照规定的减持方式、减持比例、减持
价格、信息披露等要求，保证减持发行人股份的行为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
券交易所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承诺人将遵守上述承诺，若本承诺人违反上述承诺的，本承诺人转让首
发前股份的所获收益将归发行人所有。 未向发行人足额缴纳减持收益之前，发
行人有权暂扣应向本承诺人支付的报酬和本承诺人应得的现金分红， 同时本
承诺人不得转让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直至本承诺人将因违反承诺所产生的收
益足额交付发行人为止。 ”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财务总监）周子嫄、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童宇
承诺：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和离职后 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本承诺人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2）自锁定期届满之日起两年内，若本承诺人通过任何途径或手段减持首
发前股份，则减持价格应不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发行人上
市后 6 个月内如果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承诺人间接持有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
延长至少 6 个月， 不因本承诺人在发行人所任职务变更或离职等原因而放弃
履行本项承诺；若发行人在 6 个月期间内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收盘价格指发行人股票经调整后的价格。

（3）本承诺人担任高级管理人员期间及任期届满后 6 个月内，每年转让股
份数不超过本承诺人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
让本承诺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本承诺人减持股份依照《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
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则的规定，按照规定的减持方式、减持比例、减持
价格、信息披露等要求，保证减持发行人股份的行为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
券交易所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承诺人将遵守上述承诺，若本承诺人违反上述承诺的，本承诺人转让首
发前股份的所获收益将归发行人所有。 未向发行人足额缴纳减持收益之前，
发行人有权暂扣应向本承诺人支付的报酬和本承诺人应得的现金分红，同时
本承诺人不得转让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直至本承诺人将因违反承诺所产生的
收益足额交付发行人为止。 ”

（四）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不存在持有发行人债券的
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
员不存在持有发行人债券的情况。

四、 发行人在本次公开发行申报前已经制定或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及员
工持股计划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本公司股东益阳荣晟、益阳正嘉、益阳博程主
要为发行人员工间接持股平台，不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上市
审核问答》中遵循“闭环原则”的员工持股计划；发行人无正在执行的股权激励
及相关安排。

（一）员工持股计划的人员构成
1、益阳荣晟

序号 合伙人姓名 合伙人性质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现公司任职
1 李军 普通合伙人 3.5488 2.12 总工程师
2 廖寄乔 有限合伙人 35.7455 21.34 董事长、首席科学家
3 卢学军 有限合伙人 22.6620 13.53 外部投资者
4 陈赛你 有限合伙人 17.8630 10.66 外部投资者
5 尹平玉 有限合伙人 8.5163 5.08 外部投资者
6 王跃军 有限合伙人 6.8293 4.08 副总经理
7 彭美芳 有限合伙人 6.7309 4.02 财务部副部长
8 袁青 有限合伙人 6.1463 3.67 已离职
9 彭雄文 有限合伙人 5.6759 3.39 已离职
10 邰卫平 有限合伙人 5.4634 3.26 已退休

11 龚玉良 有限合伙人 5.3380 3.19 生产部部长、职工监事、工会主
席

12 熊翔 有限合伙人 5.0000 2.98 外部投资者
13 廖浪 有限合伙人 4.3707 2.61 营销部部长
14 杨林 有限合伙人 3.9992 2.39 外部投资者
15 王冰泉 有限合伙人 3.7317 2.23 总经理
16 周子嫄 有限合伙人 2.7317 1.63 财务总监
17 周用军 有限合伙人 2.6661 1.59 外部投资者
18 张轩 有限合伙人 2.6661 1.59 已离职
19 童宇 有限合伙人 2.1658 1.29 董事会秘书
20 刘盛文 有限合伙人 2.0488 1.22 车间主任
21 张剑锋 有限合伙人 1.9996 1.19 外部投资者
22 刘学文 有限合伙人 1.8000 1.07 技术部部长
23 汤怀中 有限合伙人 1.3658 0.82 高级销售经理
24 赵佳作 有限合伙人 1.3331 0.80 外部投资者
25 周泽斌 有限合伙人 1.3331 0.80 外部投资者
26 欧伟峰 有限合伙人 1.1097 0.66 设备主管
27 黄可胜 有限合伙人 1.1097 0.66 车间主任
28 陈小丁 有限合伙人 0.8999 0.54 采购部副部长
29 邓祖桂 有限合伙人 0.6652 0.40 外部投资者
30 廖建明 有限合伙人 0.5000 0.30 安环部副部长
31 李丙菊 有限合伙人 0.5000 0.30 研发工程师
32 孙亮谋 有限合伙人 0.4000 0.24 高级技工
33 周学仁 有限合伙人 0.2000 0.12 已离职
34 宫广荣 有限合伙人 0.2000 0.12 技术工人
35 刘玉常 有限合伙人 0.1000 0.06 技术工人
36 刘玉明 有限合伙人 0.1000 0.06 技术工人

合计 167.5156 100 -

2、益阳正嘉
序号 合伙人姓名 合伙人性质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现公司任职
1 李科明 普通合伙人 15.9000 5.39 高级销售经理、监事
2 周子嫄 有限合伙人 31.8000 10.79 财务总监
3 陈朝晖 有限合伙人 21.2000 7.19 已离职
4 徐美黎 有限合伙人 19.0800 6.47 销售助理
5 廖浪 有限合伙人 15.9000 5.39 营销部部长
6 汤怀中 有限合伙人 15.9000 5.39 高级销售经理

7 龚玉良 有限合伙人 15.9000 5.39 生产部部长、职工监事、工
会主席

8 陈英 有限合伙人 15.9000 5.39 已离职
9 王雅俊 有限合伙人 11.6600 3.95 销售助理
10 曾建波 有限合伙人 10.6000 3.60 销售经理
11 彭壮 有限合伙人 10.6000 3.60 已离职
12 彭雄文 有限合伙人 10.6000 3.60 已离职
13 冷创明 有限合伙人 10.6000 3.60 销售经理
14 贾宇 有限合伙人 10.6000 3.60 质检部副部长
15 王跃军 有限合伙人 10.6000 3.60 副总经理
16 刘盛文 有限合伙人 8.4800 2.88 车间主任
17 罗剑 有限合伙人 7.4200 2.52 技术工人
18 黄可胜 有限合伙人 7.4200 2.52 车间主任
19 童宇 有限合伙人 5.4601 1.85 董事会秘书
20 陈小丁 有限合伙人 5.3000 1.80 采购部副部长
21 王冰泉 有限合伙人 5.3000 1.80 总经理
22 彭美芳 有限合伙人 5.3000 1.80 财务部副部长
23 廖令 有限合伙人 5.3000 1.80 销售经理
24 刘学文 有限合伙人 5.3000 1.80 技术部部长
25 李珊 有限合伙人 5.3000 1.80 司机
26 黄剑 有限合伙人 5.3000 1.80 司机
27 尹千里 有限合伙人 2.1200 0.72 品质主管

合计 - 294.8401 100 -

3、益阳博程

序号 合伙人姓名 合伙人性质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公司任职

1 龚玉良 普通合伙人 25.2 3.00 生产部部长、职工监事、工
会主席

2 王冰泉 有限合伙人 105.0 12.50 总经理
3 王跃军 有限合伙人 84.0 10.00 副总经理
4 杨俊智 有限合伙人 84.0 10.00 外部投资者
5 刘学文 有限合伙人 79.8 9.50 技术部部长
6 卢晶晶 有限合伙人 58.8 7.00 销售经理
7 李军 有限合伙人 56.7 6.75 总工程师
8 黄可胜 有限合伙人 54.6 6.50 车间主任
9 廖浪 有限合伙人 46.2 5.50 营销部部长
10 童宇 有限合伙人 42.0 5.00 董事会秘书
11 汤怀中 有限合伙人 42.0 5.00 高级销售经理
12 陈小丁 有限合伙人 39.9 4.75 采购部副部长
13 李科明 有限合伙人 29.4 3.50 高级销售经理、监事
14 潘锦 有限合伙人 21.0 2.50 董事
15 周子嫄 有限合伙人 21.0 2.50 财务总监
16 曾建波 有限合伙人 12.6 1.50 销售经理
17 彭美芳 有限合伙人 12.6 1.50 财务部副部长
18 冷创明 有限合伙人 8.40 1.00 销售经理
19 贾宇 有限合伙人 8.40 1.00 质检部副部长
20 李丙菊 有限合伙人 8.40 1.00 研发工程师

合计 - 840 100 -

（二）员工持股计划的限售安排
益阳荣晟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承

诺人直接及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以下简称
“首发前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自锁定期届满之日起两年内，若本承诺人通过任何途径或手段减持首
发前股份，则减持价格应不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发行人上
市后 6 个月内如果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持有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至少 6 个
月；若发行人在 6 个月期间内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
息事项，则上述收盘价格指发行人股票经调整后的价格。

（3）本承诺人在限售期满后减持首发前股份的，应当明确并披露发行人的
控制权安排，保证公司持续稳定经营。

（4）发行人上市后存在重大违法情形，触及退市标准的，自相关行政处罚
决定或司法裁判做出之日起至发行人股票终止上市前， 本承诺人承诺不减持
发行人股份。

本承诺人减持股份依照《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
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则的规定，按照规定的减持方式、减持比例、减持
价格、信息披露等要求，保证减持发行人股份的行为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
券交易所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承诺人将遵守上述承诺，若本承诺人违反上述承诺的，本承诺人转让首
发前股份的所获增值收益将归发行人所有。 未向发行人足额缴纳减持收益之
前，发行人有权暂扣本承诺人应得的现金分红，同时本承诺人不得转让持有的
发行人股份， 直至本承诺人将因违反承诺所产生的收益足额交付发行人为
止。 ”

益阳博程、益阳正嘉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承诺

人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
该部分股份。

本承诺人减持股份依照《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
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则的规定，按照规定的减持方式、减持比例、减持
价格、信息披露等要求，保证减持发行人股份的行为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
券交易所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若在本承诺人减持发行人股票前，发行人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发行价相应调整为除权除息后的价格。 ”

五、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情况
本次发行未采用超额配售选择权，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限售期限
数量（股） 占比（%） 数量（股） 占比（%）

一、限售流通股
廖寄乔 10, 628, 950 17.7149% 10, 628, 950 13.2862% 36个月

新材料创投 10, 186, 500 16.9775% 10, 186, 500 12.7331% 12个月
益阳荣晟 4, 467, 000 7.4450% 4, 467, 000 5.5838% 36个月
罗京友 4, 000, 000 6.6667% 4, 000, 000 5.0000% 12个月
陈赛你 3, 137, 200 5.2287% 3, 137, 200 3.9215% 12个月

创东方明达 2, 970, 000 4.9500% 2, 970, 000 3.7125% 12个月
刘德军 2, 763, 200 4.6053% 2, 763, 200 3.4540% 12个月
周懿文 2, 546, 350 4.2439% 2, 546, 350 3.1829% 12个月

益阳博程 2, 000, 000 3.3333% 2, 000, 000 2.5000% 12个月
长沙德恒 1, 898, 500 3.1642% 1, 898, 500 2.3731% 12个月

谭簪 1, 755, 400 2.9257% 1, 755, 400 2.1943% 12个月
天津亿润 1, 483, 450 2.4724% 1, 483, 450 1.8543% 12个月
何晓红 1, 350, 000 2.2500% 1, 350, 000 1.6875% 12个月
刘芳芬 1, 206, 300 2.0105% 1, 206, 300 1.5079% 12个月
潘迎久 1, 170, 700 1.9512% 1, 170, 700 1.4634% 12个月
孙素辉 1, 167, 250 1.9454% 1, 167, 250 1.4591% 12个月
吴传清 1, 147, 600 1.9127% 1, 147, 600 1.4345% 12个月
张勇波 1, 041, 700 1.7362% 1, 041, 700 1.3021% 12个月

益阳正嘉 741, 750 1.2363% 741, 750 0.9272% 12个月
李晓波 571, 400 0.9523% 571, 400 0.7143% 12个月
汤怀中 500, 000 0.8333% 500, 000 0.6250% 12个月
谭毅钧 500, 000 0.8333% 500, 000 0.6250% 12个月
夏志良 500, 000 0.8333% 500, 000 0.6250% 12个月
罗鹤立 440, 000 0.7333% 440, 000 0.5500% 12个月
杨君奇 365, 550 0.6093% 365, 550 0.4569% 12个月
蔡燕娟 350, 000 0.5833% 350, 000 0.4375% 12个月
王志鹏 310, 000 0.5167% 310, 000 0.3875% 12个月
夏明仕 201, 200 0.3353% 201, 200 0.2515% 12个月
刘忠 200, 000 0.3333% 200, 000 0.2500% 12个月

王大运 200, 000 0.3333% 200, 000 0.2500% 12个月
杨益 200, 000 0.3333% 200, 000 0.2500% 12个月

海通创新证券投
资有限公司 - - 847, 457 1.0593% 24个月

社会公众股 - - 868, 393 1.0855% 6个月
小计 60, 000, 000 100.0000% 61, 715, 850 77.1448% -

二、无限售流通股
社会公众股 - - 18, 284, 150 22.8552% -

小计 - - 18, 284, 150 22.8552% -
合计 60, 000, 000 100.0000% 80, 000, 000 100.0000% -

六、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后、上市前公司持股数量前十名的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限售期限
1 廖寄乔 10, 628, 950 13.2862% 36个月
2 新材料创投 10, 186, 500 12.7331% 12个月
3 益阳荣晟 4, 467, 000 5.5838% 36个月
4 罗京友 4, 000, 000 5.0000% 12个月
5 陈赛你 3, 137, 200 3.9215% 12个月
6 创东方明达 2, 970, 000 3.7125% 12个月
7 刘德军 2, 763, 200 3.4540% 12个月
8 周懿文 2, 546, 350 3.1829% 12个月
9 益阳博程 2, 000, 000 2.5000% 12个月
10 长沙德恒 1, 898, 500 2.3731% 12个月
合计 - 44, 597, 700 55.7471% -

七、本次发行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组成， 跟投机构为海通

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无发行人及高管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
战略投资者安排。

保荐机构跟投的具体情况如下：
1、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名称：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2、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与保荐机构的关系：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3、获配股数：847,457 股。
4、占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比例：4.24%。
5、限售安排：限售期 24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上交所上

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情况
（一）发行数量：20,000,000 股（本次发行股份全部为新股，不安排老股转

让）
（二）发行价格：47.20 元 / 股
（三）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
（四）市盈率
1、44.70 倍（每股收益按照 2019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则

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
计算）；

2、36.46 倍（每股收益按照 2019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则
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
计算）；

3、59.60 倍（每股收益按照 2019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则
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
计算）；

4、48.61 倍（每股收益按照 2019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则
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
计算）。

（五）市净率：
本次发行市净率为 3.33 倍。（按照发行价格除以本次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

算）

（六）发行后每股收益
本次发行后每股收益为 0.79 元 / 股。（以 2019�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和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七）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本次发行后每股净资产为 14.19 元 / 股。（以 2019�年末经审计的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权益加上本次募集资金净额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八）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94,40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

为 86,527.21 万元。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公开发行新股的资金

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 2020 年 5 月 12 日出具了天职业字[2020]27150 号
《验资报告》。 ”

（九）发行费用总额及明细构成（以列表形式披露）；
项目 金额（万元）

保荐及承销费用 6, 036.00
审计及验资费用 750.00
律师费用 520.00
与本次发行相关的信息披露费用 518.87
发行手续费等其他费用 47.92
发行费用总额 7, 872.79

注：本次发行费用均为不含增值税金额
（十）募集资金净额：86,527.21 万元
（十一）发行后股东户数：17,147 户
二、超额配售选择权的情况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在发行方案中未采用超额配售选择权。

第五节 财务会计情况
一、财务会计资料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接受公司委托，审计了公司财务

报表，包括 2019 年 12 月 31 日、2018 年 12 月 31 日和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资
产负债表，2019 年度、2018 年度和 2017 年度的利润表、现金流量表、股东权益
变动表以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并出具了天职业字[2020]1008 号无保留意见的
审计报告。 相关数据已在招股说明书中进行了详细披露，投资者欲了解相关情
况请详细阅读招股说明书，本上市公告书不再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

2020 年 5 月 13 日，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财务报表。 本上市公告书已披露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的资
产负债表、2020 年 1-3 月利润表以及现金流量表， 公司上市后将不再另行披
露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公司 2019 年 1-3 月和 2020 年 1-3 月财务数据均未
经审计，敬请投资者注意。

二、2020 年 1-3 月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项目 2020年 3 月 31 日 2019年 12 月 31 日 变动情况（%）

流动资产（万元） 27, 741.00 24, 302.48 14.15%
流动负债（万元） 6, 052.50 6, 305.86 -4.02%
总资产（万元） 37, 606.70 33, 691.77 11.62%
资产负债率（%） 17.22 19.86 -2.64%
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万元） 31, 131.42 26, 999.61 15.30%
归属于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股） 5.19 4.50 15.33%

项目 2020年 1-3 月 2019年 1-3 月 变动情况（%）
营业总收入（万元） 9, 151.49 6, 407.22 42.83%
营业利润（万元） 4, 910.55 2, 965.01 65.62%
利润总额（万元） 4, 860.95 2, 965.01 63.94%
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4, 131.81 2, 644.20 56.26%
归属于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万元） 3, 111.33 2, 091.34 48.77%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69 0.44 56.8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52 0.35 48.5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22 11.79 2.4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0.70 9.33 1.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万元） 2, 687.48 -1, 400.89 291.84%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股） 0.45 -0.23 295.65%

公司 2020 年 1-3 月业绩较去年同期增长明显，营业总收入、营业利润、利
润总额、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归属于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基本每股收益、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较去年同期上
涨，且增长幅度在 30%以上，主要系下游行业发展向好，发行人主要客户为隆
基股份、中环股份、晶科能源、晶澳科技等上市公司及行业龙头企业，且与公司
保持良好、稳定合作关系，公司业绩随着行业的有序发展而发展；公司 2020 年
1-3 月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2,687.48 万元， 较去年同期增加
4,088.37 万元，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0.45 元 / 股，较去年同期
增加 0.68 元 / 股，主要系公司本期应收票据贴现、到期兑付金额较大所致。

三、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主要经营情况
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公司经营状况正常，经营

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主要原材料的采购规模及采购价格、收入规模及销
售价格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客户和供应商的构成未发生重大变化，整体经营
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安排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公司已与保荐机构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长沙科创新材料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益阳银城支行、中国
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益阳分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益阳分行签订了《募
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对发行
人、保荐机构及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的相关责任和义务进行了详细约定。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监管银行 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1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科创新材料支行 66220078801700000768
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益阳银城支行 1912032029200258268
3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益阳分行 54980188000075129
4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益阳分行 439210888013066666666

二、其他事项
本公司在招股意向书披露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未发生《证券法》、《上

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规定的重大事件，具体如下：
1、本公司主营业务发展目标进展情况正常，经营状况正常。
2、本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3、除正常经营活动所签订的商务合同外，本公司未订立其他对公司的资

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合同。
4、本公司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且没有发生未在招股说

明书中披露的重大关联交易。
5、本公司未进行重大投资。
6、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7、本公司住所未发生变更。
8、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9、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10、本公司未发生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11、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12、本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运行正常，决议及其内容无异常。
13、本公司未发生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招股意向书中披露的事项，未

发生重大变化。
第七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认为： 发行人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注册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
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人股票具备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
条件。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同意推荐湖南金博碳素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二、上市保荐机构基本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杰
住所：上海市广东路 689 号
保荐代表人：陈邦羽、吴俊
联系人：陈邦羽 021-23219000
传真：021-63411627
三、提供持续督导的保荐代表人情况
陈邦羽先生：本项目保荐代表人，海通证券投资银行部总监，保荐代表人，

2011 年起从事投资银行业务，曾负责或参与鹏辉能源 IPO、嘉泽新能 IPO、三
花股份重大资产重组、大连国际重大资产重组等项目，在保荐业务执业过程中
严格遵守《保荐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执业记录良好。

吴俊先生：本项目保荐代表人，海通证券投资银行部总监，保荐代表人、注
册会计师，2011 年起从事投资银行业务， 主要负责或参与了鹏辉能源 IPO、立
昂技术 IPO、 上海雅仕 IPO、 嘉泽新能 IPO、 金力永磁 IPO， 以及金风科技
（A+H）配股、鹏辉能源可转债，立昂技术重大资产重组等项目，在保荐业务执
业过程中严格遵守《保荐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执业记录良好。

第八节 重要承诺事项
一、股东锁定股份及减持意向承诺
（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所持股份的限售安排、自愿锁定、持股及减持

意向的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首席科学家、核心技术人员廖寄乔承

诺：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承

诺人直接及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以下简称
“首发前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自锁定期届满之日起两年内，若本承诺人通过任何途径或手段减持首
发前股份，则减持价格应不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发行人上
市后 6 个月内如果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持有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至少 6 个
月，不因本人在发行人所任职务变更或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本项承诺；若发
行人在 6 个月期间内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则上述收盘价格指发行人股票经调整后的价格。

（3）在本承诺人担任董事长任期内及任期届满后 6 个月内，每年转让股份
数不超过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持有的发行人

股份。
（4）本承诺人自所持首发前股份限售期满之日起 4 年内，每年转让的首发

前股份不超过上市时所持首发前股份总数的 25%。
（5）本承诺人在限售期满后减持首发前股份的，应当明确并披露发行人的

控制权安排，保证公司持续稳定经营。
（6）发行人上市后存在重大违法情形，触及退市标准的，自相关行政处罚

决定或司法裁判做出之日起至发行人股票终止上市前， 本承诺人承诺不减持
发行人股份。

本承诺人减持股份依照《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
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则的规定，按照规定的减持方式、减持比例、减持
价格、信息披露等要求，保证减持发行人股份的行为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
券交易所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承诺人将遵守上述承诺，若本承诺人违反上述承诺的，本承诺人转让首
发前股份的所获增值收益将归发行人所有。 未向发行人足额缴纳减持收益之
前，发行人有权暂扣应向本承诺人支付的报酬和本承诺人应得的现金分红，同
时本承诺人不得转让直接及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直至本承诺人将因违反
承诺所产生的收益足额交付发行人为止。 ”

（二）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的限售安排、自愿锁定、持股及减
持意向的承诺

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益阳荣晟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承

诺人直接及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以下简称
“首发前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自锁定期届满之日起两年内，若本承诺人通过任何途径或手段减持首
发前股份，则减持价格应不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发行人上
市后 6 个月内如果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持有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至少 6 个
月；若发行人在 6 个月期间内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
息事项，则上述收盘价格指发行人股票经调整后的价格。

（3）本承诺人在限售期满后减持首发前股份的，应当明确并披露发行人的
控制权安排，保证公司持续稳定经营。

（4）发行人上市后存在重大违法情形，触及退市标准的，自相关行政处罚
决定或司法裁判做出之日起至发行人股票终止上市前， 本承诺人承诺不减持
发行人股份。

本承诺人减持股份依照《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
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则的规定，按照规定的减持方式、减持比例、减持
价格、信息披露等要求，保证减持发行人股份的行为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
券交易所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承诺人将遵守上述承诺，若本承诺人违反上述承诺的，本承诺人转让首
发前股份的所获增值收益将归发行人所有。 未向发行人足额缴纳减持收益之
前，发行人有权暂扣本承诺人应得的现金分红，同时本承诺人不得转让持有的
发行人股份， 直至本承诺人将因违反承诺所产生的收益足额交付发行人为
止。 ”

（三）实际控制人近亲属所持股份的限售安排、自愿锁定、持股及减持意向
的承诺

公司实际控制人廖寄乔近亲属周泽斌、周用军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承

诺人直接及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以下简称
“首发前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自锁定期届满之日起两年内，若本承诺人通过任何途径或手段减持首
发前股份，则减持价格应不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发行人上
市后 6 个月内如果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持有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至少 6 个
月， 不因本人近亲属廖寄乔在发行人所任职务变更或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
本项承诺；若发行人在 6 个月期间内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
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收盘价格指发行人股票经调整后的价格。

（3）本承诺人近亲属廖寄乔担任董事长期间及任期届满后 6 个月内，本承
诺人每年转让股份数不超过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 本承诺人近亲属
廖寄乔离职后半年内本承诺人不转让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4）本承诺人自所持首发前股份限售期满之日起 4 年内，每年转让的首发
前股份不超过上市时所持首发前股份总数的 25%。

（5）发行人上市后存在重大违法情形，触及退市标准的，自相关行政处罚
决定或司法裁判做出之日起至发行人股票终止上市前， 本承诺人承诺不减持
发行人股份。

本承诺人减持股份依照《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
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则的规定，按照规定的减持方式、减持比例、减持
价格、信息披露等要求，保证减持发行人股份的行为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
券交易所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承诺人将遵守上述承诺，若本承诺人违反上述承诺的，本承诺人转让首
发前股份的所获增值收益将归发行人所有。 未向发行人足额缴纳减持收益之
前，发行人有权暂扣本承诺人应得的现金分红，同时本承诺人不得转让持有的
发行人股份， 直至本承诺人将因违反承诺所产生的收益足额交付发行人为
止。 ”

（四）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所持股份的限售安排、自
愿锁定、持股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公司董事（同时为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王冰泉承诺：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和离职后 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本承诺人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2）自锁定期届满之日起两年内，若本承诺人通过任何途径或手段减持首

发前股份，则减持价格应不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发行人上
市后 6 个月内如果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承诺人间接持有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
延长至少 6 个月， 不因本承诺人在发行人所任职务变更或离职等原因而放弃
履行本项承诺；若发行人在 6 个月期间内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收盘价格指发行人股票经调整后的价格。

（3）本承诺人担任董事、总经理期间及任期届满后 6 个月内，每年转让股
份数不超过本承诺人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
让本承诺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4）本承诺人自所持首发前股份限售期满之日起 4 年内，每年转让的首发
前股份不超过上市时间接所持首发前股份总数的 25%。

本承诺人减持股份依照《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
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则的规定，按照规定的减持方式、减持比例、减持
价格、信息披露等要求，保证减持发行人股份的行为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
券交易所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承诺人将遵守上述承诺，若本承诺人违反上述承诺的，本承诺人转让首
发前股份的所获收益将归发行人所有。 未向发行人足额缴纳减持收益之前，发
行人有权暂扣应向本承诺人支付的报酬和本承诺人应得的现金分红， 同时本
承诺人不得转让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直至本承诺人将因违反承诺所产生的收
益足额交付发行人为止。 ”

公司董事李军（同时为总工程师、核心技术人员）承诺：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和离职后 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本承诺人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2）自锁定期届满之日起两年内，若本承诺人通过任何途径或手段减持首

发前股份，则减持价格应不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发行人上
市后 6 个月内如果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承诺人间接持有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
延长至少 6 个月， 不因本承诺人在发行人所任职务变更或离职等原因而放弃
履行本项承诺；若发行人在 6 个月期间内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收盘价格指发行人股票经调整后的价格。

（3）本承诺人担任董事、总工程师期间及任期届满后 6 个月内，每年转让
股份数不超过本承诺人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 离职后半年内不
转让本承诺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4）本承诺人自所持首发前股份限售期满之日起 4 年内，每年转让的首发
前股份不超过上市时间接所持首发前股份总数的 25%。

本承诺人减持股份依照《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
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则的规定，按照规定的减持方式、减持比例、减持
价格、信息披露等要求，保证减持发行人股份的行为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
券交易所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承诺人将遵守上述承诺，若本承诺人违反上述承诺的，本承诺人转让首
发前股份的所获收益将归发行人所有。 未向发行人足额缴纳减持收益之前，发
行人有权暂扣应向本承诺人支付的报酬和本承诺人应得的现金分红， 同时本
承诺人不得转让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直至本承诺人将因违反承诺所产生的收
益足额交付发行人为止。 ”

公司董事潘锦承诺：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和离职后 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本承诺人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2）自锁定期届满之日起两年内，若本承诺人通过任何途径或手段减持首

发前股份，则减持价格应不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发行人上
市后 6 个月内如果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承诺人间接持有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
延长至少 6 个月， 不因本承诺人在发行人所任职务变更或离职等原因而放弃
履行本项承诺；若发行人在 6 个月期间内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收盘价格指发行人股票经调整后的价格。

（3）本承诺人担任董事期间及任期届满后 6 个月内，每年转让股份数不超
过本承诺人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承诺
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下转 C2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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